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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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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于法治、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的目的,一些国家从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环境保护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起诉权、当代人代表后

代人的起诉权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起诉权的限制.我国有必要在结合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有步骤地

放宽对环境民事起诉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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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right to sue on foreign environmental civil law suit and it’s revelation to China. CHANG Ji-wen1, 

YANG Jin-zhu2 (1.Institute of Law,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2.Law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2,22(1)：85~88 

Abstract：At the aim of rule by la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 some countries have 

broadened the limits of right to sue on environmental civil law suit to different extent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adaptable use bound of actual harm, right to su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 right to sue of 

unborn people delegated by people of the time. It’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use for reference foreign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own country, to broaden step by step the limits of right to sue on environmental civil law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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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民事诉讼原告的资格,传统的民事诉讼

法及相关的判例一般都要求原告必须是直接的

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

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但是由于环境损害具

有广泛性、积累性、持久性和恢复的困难性等特

点,许多国家出于法治及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

益的目的,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起诉权

的限制.本文从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我国

关于环境民事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国外

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进

行了研究,为改进我国环境起诉权立法提出一些

建议. 

1  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 

1.1  扩展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 

传统的环境民事诉讼判例法和成文法把受

到“实际的损害”规定为原告行使起诉权的前

提.20 世纪中期以来,在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

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压力下,环境民事损

害认定的条件在一些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

宽,实际损害扩充到了经济损失、人身伤害以外

的其他损失领域. 

在判例法方面,以美国为例,有关环境损害认

定条件放宽的典型案例是 1970 年的“数据处理

服务团体联合会诉坎普案”.在该案中,美国最高

法院抛弃了过去所持的“法律权利说”,提出了

检验起诉权的两项新标准:遭受实际损失,包括

经济的或其他的损失;申请保护的利益可能属于

有关法律或宪法所保护的利益.法院认为,“其他

的损失”不仅包括人身伤害,还应包括美学上的

损失.根据这个案例,凡是因环境行为而感觉到环

境美感受损的人都可提起民事诉讼,并不必要提

出原告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1].后来,这两项新

标准得到了“塞尔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卢汉诉

全国野生动物联合会案”等案例的反复确认.现

在,美国法院可以因原告受到“美学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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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的可能性”或“特定和可察觉的损害”

而确认其起诉权[2]. 

    在制定法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些国

家的环境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不同程

度地放宽甚至取消了传统的实际损害规定的限制.

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第 304 条 a 款规定:任

何人都可以以直接或间接受影响者的名义甚至

以“保护公众利益”的名义对包括公司和个人在

内的民事主体就该法规定的事项提出诉讼[1].此

外,美国联邦的密执安、印第安纳、明尼苏达等

州的环境法规大都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如

《密执安州环境保护法》第 2 条确认任何人都有

向法院提起保护环境的诉权.为了保障这种权利

的行使,该法还对经济困难的原告规定了诉讼费

用的减免制度.不少州甚至以专门的“环境权”

法承认公民保护公共环境的环境起诉权.在芬兰,

在有关土地使用和开采的公益环境诉讼中,该市

镇拥有土地的居民均可根据市镇法的有关规定

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无需注明直接的利害关系
[3]. 

判例法和制定法扩展实际损害范围的结果

是承认了一些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权. 

1.2  授予环境保护及其他社会团体以环境民事

起诉权 

“集团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它作

为一种典型的扩大诉权的诉讼形式,最初因保护

消费者利益而产生,而今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得到

了广泛的运用. 

团体诉讼是“集团诉讼”的一种,按照传统

的民事诉讼理论,团体诉讼的原告成员都应是受

害者,非受害者不能参与到团体诉讼中来.美国最

高法院在“塞尔拉俱乐部诉莫顿案”的审理中突

破了这一原则.在该案中,原告塞尔拉俱乐部以塞

尔拉·内华达山脉自然环境保护者的名义和环境

保护团体的身份,对联邦内政部长莫顿起诉,要求

撤销内政部国家森林局的一项关于批准沃尔

特·迪斯尼公司在塞尔拉·内华达山脉修建一个

投资3500万美元的大型娱乐场的计划.法院最后

因原告的诉状中没有指出其任何成员的利益因

该项工程受损而判定原告缺乏起诉权.按照法院

的观点,环境保护或其他团体以保护公共环境利

益的名义起诉是不够的,它必须提出自己或其成

员在美学、自然保护、经济、娱乐等方面的利益

受到或可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损害,才能获得起

诉权并作为原告出庭[2].通常各种环境保护团体

通过吸收某些对环境要素有权益的人加入,在这

些人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该团体即可获得类

似于环境保护集团诉讼的起诉权.这种方法广泛

地为各种环境保护团体或特殊利益集团用作保

护环境、制止某些不合理开发活动的重要手段.

这虽然是一个有关司法审查的案例,但对于放宽

环境保护或其他社会团体的环境民事起诉权而

言,其“先例”的法律作用是不用置疑的.英国也

有类似的规定. 

比起个人的干预力量,环境团体民事诉讼的

力量雄厚,态度一般比较强硬,有能力与大公司周

旋,并且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法院、企业家

与政治家往往非常重视,不敢怠慢[4],因而在国外

环境民事诉讼中被广泛采用. 

1.3  确认当代人代表后代人的环境民事起诉权 

后代人是潜在的法律主体,他们有在未来的

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因此提倡他们的环境权是必

要的,也是现实的.那么,当代人的下一代及下几

代的环境权益因为当代人的行为一定或可能受

到损害时,当代人是否有权代表其后代人起诉呢?

各国的成文法律一般都没有明文规定.有必要加

以解决. 

1993 年,菲律宾的 45 名儿童由他们的监护

人的代表安东尼奥为诉讼代表人,代表他们这一

代及其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菲律宾政府

环境管理部门所签发的木材许可证合同超出了

森林的采伐能力,要求政府停止大规模地出租森

林尤其是原始森林采伐权的活动.菲律宾最高法

院申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享有生态平衡和健康

环境的权利,承认这45名儿童作为自己和后代人

的代表有对政府提起诉讼要求保护自己及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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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的权利.戴维德法官

在向法院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发现没有任

何困难判决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同代人

以及后代提起诉讼.就生态平衡和健康的环境而

言,他们代表后代提起诉讼的资格建立在几代人

共同责任的基础上.”由于法院在裁决承认后代

人属于该案利害关系人的基础上授予了孩子们

诉讼权,政府被迫下达行政命令取消65个出租森

林的合同项目[5].这个判例虽然是一个行政诉讼

案例,但其赋予后代人起诉权和当代人有权代表

后代人起诉的做法可以为民事诉讼借鉴. 

2  我国关于环境民事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

缺陷 

2.1  环境损害的法律界定及其缺陷 

    《民事诉讼法》第 108 条第 1 项规定:“起

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利害

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实体性权利的

享有者[4],且这种权利必须被原告“专属性”或

“排他性”地享有[6].而许多环境因素,如清洁的

大气、洁净的海水在传统民法意义上属于“共用”

或“公有”的“财产”,河流属于国家财产,任何

单位和个人没有专属享用权.因此按照《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原告不能对污染和破坏公共环境

的人提起民事诉讼.这种立法状况对保护公共环

境及公民的合法环境权益是不利的.按照特别法

或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通法或普通规定的原理,有

必要在专门的环境立法中对《民事诉讼法》的局

限性加以突破.《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一

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

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控告”是指向有关的国家机关告发违法犯罪的

事实或嫌疑人,要求依法处理的行为[7],但是没有

进一步明确对于向哪一国家机关告发、采用何种

控告方式等问题,因此不具可操作性,有必要由单

行的环境立法加以解决.基于此,新修正的《水污

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

护法》就明确地对环境民事控告权进行了阐述.

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5 条规定:“因水污染危

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者

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也就是说,环境民事控告

权只能通过要求排除危害或赔偿损失的民事诉

讼方式来行使.但是,这一规定没有明确界定“损

失”二字的含义.从法理上讲,“损失”不仅包括

实质性的损失,还包括视觉和精神感受等非实质

性的损失.那么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受理非实质性

损害的环境民事案件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

和专门的环境立法都没有做出规定.要解决这个

问题必须先解决非实质性损害的参照标准以及

公民、单位在视觉、精神感觉等方面的忍受限度

等问题.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人民法院一般

不会受理这类案件. 

2.2  社会团体环境民事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

缺陷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第

10 条规定:“⋯⋯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

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

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如果社

会团体的作用仅局限于检举和揭发环境违法行

为,那么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害者基于各

种外在的压力或经济原因不敢或不能提起环境

民事诉讼,且环境行政管理机关也没有阻止该民

事侵权行为时,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的行为就不

可能得到有效的法律对抗.这难以满足现代环境

保护和公众参与的内在需要,因此有必要加强社

会团体在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

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

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支持”意味着社会团体

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

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区域的生态安

全时,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在环境团体的支持

下仍然不敢提起排除危险之诉,环境团体作用的

局限性就表现出来了.另外,环境团体能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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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的问题,我国的法律也

没有涉及. 

2.3  后代人环境民事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 

    后代人是当代人生命的延续,是潜在的法律

主体,其环境权益也必须得到保障.而当代人及由

当代人组成的当代政府和权力机关基于认识的

局限性和利益追求的盲目性经常在自觉不自觉

地破坏后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为了抑制

可能危及后代人生态安全的当代行为,有必要强

调后代人的环境民事起诉权,而我国在这方面的

立法却处于空白状态. 

3  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环境民事起诉权的立法缺陷严格地限

定了公众和社会团体对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行干

预的范围,既不利于环境民主原则的全面贯彻,也

不利于当代人和后代人合法环境权益的平衡保

护.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有步骤地借鉴国外以上的

成功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3.1  环境损害的内容应从目前的环境要素的损

害、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损害和人身伤害扩展至视

觉、精神感觉等方面的非实质性损害. 

3.2  环境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合法环境民事权益

受到非实质性的损害时,授予该社会团体以民事

起诉权;环境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成员的合法环境

民事权益受到实质性或非实质性的损害时,承认

该社会团体代表其成员起诉的权利;在排除环境

妨害或消除环境危险的诉讼中,除继续坚持社会

团体支持环境民事诉讼的制度外,在条件成熟时,

还应确认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件没有直接

关系的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权利.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团体和民众对大公司的

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法律上的对

抗与制衡. 

3.3  在谁能够代表后代人起诉的问题上,有的

学者认为各级人大可以设立后代人权益保护委

员会,但是依照我国法律,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大就

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没有必要再享有民事起诉

权.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让各级政府机构来代表,但

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又是区域或流域

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始作俑者”.因此学

者们倾向于由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环境保护组织

或当地的民众直接代表后代人起诉. 

4  小结 

深入地研究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状

况,有助于全面地把握和克服我国环境民事起诉

权立法的不足.只有逐步地完善我国环境民事起

诉权的立法,才能使环境民主原则在环境民事诉

讼领域真正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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